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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导 百 

1. 大会 1 9 8 4年 1 $月 1 4日第 3 9 X 1 4 1号决议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t药品委员会作为优先事项，草拟关于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委员会于1 9 8 5年2月第三十一届会议开始进行这项工作， 

2 . 秘书长根据麻醉药品委员会确定的14项要素拟订了禁止非法服运麻醉药 

品精神药物公约草案的初稿。秘书长后来拟订了一份综合工作文件，其中包括上 

述公约草案的初稿；各国政府提出的意见；委员会1 9 8 7年第三十二届会议就公 

约草案进行的讨论情况；序言部分草案；关于执行办法的一段；及最后条款的草案。 

工作文件已于1 9 8 7年 4月分发给所有各国政府，并由不限名额的政府间专家 

组分三次会议加以审议和修正，并斟酌情况，就公约案文达成协议。 

3 . 专家组报告已分发给各囿，并在1 9 8 8年2月，由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十 

届特别会议审议，委员会审査公约草案后决定,某些条款应转交给即将召开的会 

议加以通过，委员会已经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若干建议，以推展公约的拟订 

工作。 

4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 9 8 8年 5月 2 5日第 1 9 8 8 ^ ^ 8号决议第 8段决定， 

召开小组会议以审查某些条款草案及整个公约草案，以便统一案文后，交给会议。 

5 . 审查小组于1 9 8 8年 6月 2 7日至 7月 8日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开会， 

并通过将提交给会议的报告。 

6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3/8号决议第7段决定，召开全权代表会议，以 

通过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理事会还在1 9 8 8 年 5 月 2 5日通过 

的第1 9 8 8 X 1 2 0号决定中决定，会议应在1 9 8 8年 1 1 月 2 5日至 1 2月 

2 0日在维也纳举行；秘书长应邀请那些应邀出席1 9 8 7 年 6 月 1 7 日 至 2 6 日 

在维也纳举行的麻醉药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画际会议的人士出席会议。 

7 .联合国关于通过一项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夂:>~约的会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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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8 年 1 1 月 2 5 日 至 1 2 月 2 0日在维也纳举行。 

8 . 大会 1 9 8 8年 1 2月 8日第 4 V 1 2 0号决议第 8段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 

执行情况，特别是全权代表会议的结论向大会i四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 

二.会议安排和结论 

A .出席情况 

9 . 大会第43^^20号决议请所有国家对全权代表会议给予最优先的重视，尽 

可能派遣最if级.别的人员积极参加会议，傻使公约通过。联合国关于通过一项 

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公约的会议有106个国家出席，其中许多国 

家派遣部长或部长级的人士全权代表，会议还有许多国家的解放运动、专门机构、 

政府间组织、联合国机关和有关机构及非政府组织出席， 

10.会议成立了一个总务委员会、两个全体委员会、一个起草委员会和一个全 

权证书委员会， 

11 ‧会il;!:由玻利维亚外交部长Guillermo B e d r e g a l Gu^tierrez 

先生主持。秘书长派遣副秘书长、维也纳联合国办事处总干事兼联合国所有与管 

制毒品有关活动的协调员Margaret J. A n s t e e女士作为其代表。麻醉药品 

司司长：Francisco Ramos—Galino先生由秘书长任命为会议的执行秘书， 

12.会议收到了审査组的报告。该报告除了叙述其工作情况之外，还阐明了 

就公约草案向审査组提出的建议、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报告第二章及构 

成会议审査基本提案的公约草案案文。 

13 .会议将公约草案所载各条文分配给两个全体委员会（第一委员会和第二委 

员会）供其伃细审査。然后，每一条文又分配给起草委员会，以保证公约的所有 

条文在文字上互相协调。订正后的案文然后由第一和第二委员会主席核可，提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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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议通过《 

C .会议结论 

1 4 . 会议未经表决，但以鼓掌方式通过起草委员会提出的《联合国禁止非法厥 

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案文。同样的，也未经表决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载 

明三项决议的《会议》最后文件'。 

1 5 . 公约于 1 9 8 8年 1 2 月 1 9日获得通过，并于1 9 8 8年 1 2 月 2 0日 

开放签字，该公约有待批准、接受、核准或正式确认，并将开放加入，公约 

将在 1 9 8 9 年 2 月 2 8 日 以 前 存 放 维 也 纳 供 签 字 ； 然 后 在 1 9 8 9 年 1 2 月 2 0 

日之前存放联合国纽约总部，由秘书长担任保管任务. 

1 6 . 1 9 8 8年 1 2 月 2 0日，有 4 S个国家筌署了公约。到 1 9 8 9年 8 

月 3 0日为止，有 7 1个国家和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签署了该公约，并有一个 

国家批准了该公约。公约要开始生效之前，必须莸得2 0个批准， 

1 7 . 会议通过的，并附最后文件》'的三项决议是关于下列各点：交换情报、 

临时使用《公约》及向麻醉药品司和园际麻醉品管制局秘书处提供必要资源，以便 

它们完成根据国际麻醉品管制条约委托它们的任务。 

18 .该《公约》载有一个序言部分， 1 9条实质性条款及1 5条关于执行机制 

的程序条款及最后条款。 

19.公约的实质性条款如下：第一条，定义；第二条，公约的范围；第三条， 

罪行和制裁；第四条，管辖权；第五条，确定、追査、冻结和没收毒品犯的收益和 

财产；第六条，m;第七条，对调査和起诉犯毒罪行，彼此相互提供最广泛的法 

律协助；第八条，移交起诉罪行'‧程序；第九条，其他形式的合作，特别是执法 

机构之间的合作及有关训练；第十条，开展国际合作与援助过境囯；第十一条，关 

于控制下交付麻醉品的执法技术;第十二条，关于经常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物的物质；第十三条，关于防止用于非法生产和制迨麻醉药品和稍神药物的材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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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交易和转用；第十四条,.关于根除非法种植麻醉品植物及消除麻醉药品和精 

神物质非法需求的措施；第十五条，关于商业辱运人；第十六条，关于出口麻醉药 

品和精神物质的标签和商业单证;第十七条，取締海上非法贩运；第十八条，取締 

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口的非法贩运；第十九条，取締利用邮件进行非法贩运。 

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麻醉药品 

委员会所釆取的行动 

20 .大会笫43/120号决议笫3段请麻醉药品委员会作为教囯管制麻醉品滥用方 

面的主要决策机关，"査明公约生效前所要采取的适当措施"， 

21 . 1 9 8 9 年 2 月 6 日 至 1 7日举行的麻醉药品委员会第3 3届会议收到下列 

文件：(a)《絲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案文；（b)联合国关 

于通过一项禁止非法厥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会议的最后文件；及(C)秘书 

长就促进《公约》开始生效和确保《公约》得到执行提议必须采取的行动。委员 

会核可了第一项决议草案，就临时试用和执行《公约》的措施提出建议，提交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1 9 8 9年笫一届常会。 

2 2 , 1 9 8 9 年 5 月 2 2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委员会的决议作为理事会 

第1 9 8 9 / 1 3号决议，题目为"执行《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物公约》，，。 

23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该项决议第3和第5段列入了会议第2号决议第1和 

第2段规定，即促请各国加快签署和批准公约，以使其尽快生效，.及请各国在公约 

对其各自生效前，在可能做到的范围内，临时使用公约中所规定的措施。理事会 

在该项决议第4段中又傻请各国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和行政措施，并在国家一级拿 

出必要资源，以有效执行公约。 

24.在同一项决议第6段中，请秘书长"修改年度报告调查表中有关国际公约 

执行情况的部分，以便麻委会在其常会和特别会议上审査各成员国为批准、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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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或正式确认该公约而采取的步骤"。 

2 5 . 在决议第 7段中，理事会又请秘书长"提供援助，使提出要求的囯家能够 

制订实施公约所必要的立法和行政措;É "。 

2 6 . 在决议第 9 ,段中，请秘书长查明这些机构"为执行新公约方面的新职贲所 

需要的财力、技术和人力资源，并在现有资源的范围内竭尽全力为麻醉品管制单位 

划拨 1 9 9 0 - 1 9 9 1年两年期必要的资源"。 

2 7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 1 9 8 9 年 5 月 2 2日第 1 9 8 9 / 1 9号决议， 

考虑到各国必须迫切地采取他们现有的一切法律手段，以制止麻醉品贩运，其中包 

括新公约所载的各项措施，并重申会议第 2项决议第 1和第 2段规定，并请秘书长 

将理事会的该项决议案文转交所有各国政府. 

四.秘书长采取的行动 

28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 9 8 9 / 1 3号决议第 6段所要求，拟修订年度 

报告第A部分关于执行囯际麻醉品管制条约的调查表，以便麻委会在其常会和特别 

会议上审査各国为批准、接受、核准和正式确认公约而采取的立法和行政措施。 

29 ‧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 9 8 9 / 1 9号决议第 3段所要求的，该项决议 

案文已通过 1 9 8 9 年 7 月 3 1 曰的备忘录转交给所有各国政府。 

3 0 . 秘书长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 9 8 9 Z 1 3号决议第 7段所提要求以 

应邀同各国提供援助制定实施公约所必要的立法和行政措施。这项活动不断地在 

进行，因为不是所有囯家，而是大部分愿成为公约締约国的国家，都必须调整他们 

的一些法律，以符合公约的规定。麻醉药品司代表秘书长查明了协助各囯成为公 

约締约国的方法及在公约开始生效前临时试用公约规定的情况。麻醉药品司在他 

1 9 9 0年一 1 9 9 1年两年期工作方案中列入了如何向各画提供法律和技术援助 

以批准公约的规定。这方面包括协助起草或修订各国立法，以符合公约的规定。 

3 1 . 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 9 8 9 / 1 3号决议第 9段进行了麻醉药品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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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秘书处并执行1 9 8 8年公约另外委任绐他们的贡任所必要的 

资 源 。 据 估 计 ， 1 9 9 0— 1 9 9 1年两年梅的费用达. S 3 8 0 万 。 由 于 预 

算 有 限 ， 1 9 9 0 — 1 9 9 1年方案概算只是$ 7 3 0 , 0 0 0。 因此，必须用 

预算外资源来弥补差额， 

3 2 .《公约》是一项非常重要和及时的工具，能够加强 1 1际合作取締非法毒品 

贩运,尤其能够严重击中毒品贩的要害，打击他们的收入及行动自由和组织。因 

此，《公约》必须迫切生效，特别是世界各地的局势迅速恶化，不仅是拉丁美洲。 

秘书长迫切呼吁那些还没有签署和批准公约的囯家尽快进行，并按照会议的第二项 

决议，尽量立刻执行越多决议越好。 

1 •关于通过一项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会议的最后文件的 

案文见EZCO]^. 8 2 X 15。 




